
數位發展部 113年度擬訂定、修正或廢止之法規命令清單
製作日期：113.6.18

沿革：
一、113年 2月 7日新增項次 11。
二、113年 6月 18日刪除項次 4，修正項次 5、6、7、10、11，新增項次 12至 21。

項
次

法規命令名
稱

類型(訂定、
修正或廢止) 擬訂定、修正或廢止之主要內容 預定辦理期

程
是否預期對國際貿易
或投資造成重大影響

聯絡人
及聯絡方式

1

關鍵電信基
礎設施資通
設備資通安
全檢測技術
規範 

修正

依據電信管理法第 42條第 8項，
為使電信關鍵基礎設施資通安全
與時俱進，參照國際標準，增訂 1
項資通安全標準設備。

113.6預告      □是 ■否

聯絡人：韌性建設司
鐘分析師
電話：(02)2380-
0132
電子郵件：
yan@moda.gov.tw

2
電信事業資
通安全管理
辦法

修正
檢討及修訂電信事業資安管理之
作業程序等相關條文。

113.7預告
113.12發布

     □是 ■否

聯絡人：韌性建設司
劉分析師
電話：(02)2380-
0143
電子郵件：
andrewliou@moda.
gov.tw



項
次

法規命令名
稱

類型(訂定、
修正或廢止) 擬訂定、修正或廢止之主要內容 預定辦理期

程
是否預期對國際貿易
或投資造成重大影響

聯絡人
及聯絡方式

3
電信事業普
及服務管理
辦法

修正
檢討及修訂普及服務地區及電信

 服務內容。
113.4預告
113.8發布

     □是 ■否

聯絡人：韌性建設司
蔣視察
電話：(02)2380-
0152
電子郵件：
vivi1228@moda.gov
.tw

4 (本項刪除)

5 無線電頻率
供應計畫 修正

1.「無線電頻率供應計畫」格式調
整。

2.衛星通信頻段規劃調整。

113.7預告
113.12發布      □是 ■否

聯絡人：資源管理司
陳科長
電話：(02)2380-
0711
電子郵件：
suant@moda.gov.t
w



項
次

法規命令名
稱

類型(訂定、
修正或廢止) 擬訂定、修正或廢止之主要內容 預定辦理期

程
是否預期對國際貿易
或投資造成重大影響

聯絡人
及聯絡方式

6
無線電頻率
使用管理辦
法

修正

1.修正依電信管理法第 65條第 2
項規定核准之電信管制射頻器
材，無須申請核配無頻率。

2.修正申請核配各類用途頻率之部
分規定。

113.6發布      □是 ■否

聯絡人：資源管理司
王專員
電話：(02)2380-
0734
電子郵件：
hsiuhsunwang@mo
da.gov.tw

7

電信事業申
請衛星固定
通信用無線
電頻率核配
有關事項

修正

1.配合「無線電頻率供應計畫」衛
星通信頻段規劃調整，修正可釋
出頻率。

2.視需要修正相關規定。
113.11預告      □是 ■否

聯絡人：資源管理司
詹技正
電話：(02)2380-
0722
電子郵件：
hhjan@moda.gov.t
w

8

各級機關機
構學校網站
無障礙檢測
及認證標章
核發辦法

修正

為擴大推動我國政府網頁之無障
礙設計導入作業，擬研議於本核
發辦法配合調整檢測作業規定，
並納入相關管理措施規範。

113.10預告
113.12發布

     □是 ■否

聯絡人：數位政府司
林分析師
電話：(02)2380-
0242
電子郵件：
yplin@moda.gov.tw



項
次

法規命令名
稱

類型(訂定、
修正或廢止) 擬訂定、修正或廢止之主要內容 預定辦理期

程
是否預期對國際貿易
或投資造成重大影響

聯絡人
及聯絡方式

9

零售業等網
路交易定型
化契約應記
載及不得記
載事項

修正
配合本部組織調整，修正現行條
文之法規名稱，並釐清主管適用
範疇。

113.6預告
113.12發布 □是      ■否

聯絡人：數位產業署
林專案規劃師
電話：(02)2380-
8315
電子郵件：
aloe280@adi.gov.tw

10

集資平臺定
型化契約應
記載及不得
記載事項

訂定

配合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院臺消
保字第 1125004206號函，檢附
「集資平臺之贊助者保護措施自
律規範」，請相關部會督導業
者。為確保消費者權益，訂定集
資平臺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
記載事項。

113.12發布 □是      ■否

聯絡人：數位產業署
陳專案規劃師
電話：(02)2380-
8324
電子郵件：
cmchen@adi.gov.tw

11

電信號碼核
配及管理辦
法
（名稱修正
為：電信號
碼申請及核
配辦法）

修正

配合行政院 112年 12月 29日院
臺規字第 1125027213號公告電
信號碼之使用管理及限制事項變
更管轄，檢討及修正現行法規名
稱及相關條文。

113.2預告
113.5發布 □是      ■否

聯絡人：資源管理司
黃科員
電話：(02)2380-
0745
電子郵件：
ysh@moda.gov.tw



項
次

法規命令名
稱

類型(訂定、
修正或廢止) 擬訂定、修正或廢止之主要內容 預定辦理期

程
是否預期對國際貿易
或投資造成重大影響

聯絡人
及聯絡方式

12 電信號碼管
理辦法 廢止

茲因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09年
7 月 1 日 通 傳 資 源 字 第
10943015021號令訂定「電信號
碼核配及管理辦法」，嗣於 112
年 8月 1日修正。盱衡法規規定
之同一事項已定有新法規，並公
布或發布施行者，無繼續施行之
必要，爰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1
條第 4款規定廢止本辦法。

113.5預告
113.9發布 □       是 ■否

聯絡人：資源管理司
黎技士
電話：(02)2380-
0746
電子郵件：
bobli@moda.gov.tw

13
無線電頻率
使用費收費
標準

廢止

茲因電信管理法業於 109年 7月
1日施行，爰電信法授權訂定之
「無線電頻率使用費收費標準」
於電信管理法第 64條第 2項授權
訂定之「頻率使用費收費標準」
發布後，盱衡同一事項已定有新
法規，並公布或發布施行，爰依
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1條第 4款規
定廢止本收費標準。

113.5預告
113.9發布 □       是 ■否

聯絡人：資源管理司
吳專員
電話：(02)2380-
0753
電子郵件：
qjaiwu@moda.gov.t
w



項
次

法規命令名
稱

類型(訂定、
修正或廢止) 擬訂定、修正或廢止之主要內容 預定辦理期

程
是否預期對國際貿易
或投資造成重大影響

聯絡人
及聯絡方式

14 電波監理業
務管理辦法 廢止

茲因電信管理法已公布施行，電
波監理業務管理辦法所定事項已
移列至電信管理法第 52 條第 8
項、第 53條第 3項、第 57條第 3
項、第 5項及第 58條第 5項授權
訂定之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
法，爰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1條
第 4款規定廢止本辦法。

113.5預告
113.9發布 □       是 ■否

聯絡人：資源管理司
王專員
電話：(02)2380-
0734
電子郵件：
hsiuhsunwang@mo
da.gov.tw

15
特殊電信號
碼使用費收
費標準

廢止

茲因電信管理法業於 109年 7月
1日施行，爰電信法授權訂定之
「特殊電信號碼使用費收費標
準」於電信管理法第 69條第 3項
授權訂定之「電信號碼使用費收
費標準」發布後，盱衡同一事項
已定有新法規，並公布或發布施
行，爰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1條
第 4款規定廢止本收費標準。

113.5預告
113.9發布 □       是 ■否

聯絡人：資源管理司
吳專員
電話：(02)2380-
0753
電子郵件：
qjaiwu@moda.gov.t
w



項
次

法規命令名
稱

類型(訂定、
修正或廢止) 擬訂定、修正或廢止之主要內容 預定辦理期

程
是否預期對國際貿易
或投資造成重大影響

聯絡人
及聯絡方式

16 號碼可攜服
務管理辦法

廢止

鑒於本法規規定之同一事項已訂
定新法規發布施行(電信事業號碼
可攜服務管理辦法)，無繼續施行
之必要，爰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
21條第 4款規定廢止本辦法。

113.5預告
113.7發布

     □是 ■否

聯絡人：韌性建設司
王技正
電話：(02)2380-
0122
電子郵件：
jaimin@moda.gov.t
w

17 平等接取服
務管理辦法

廢止

鑒於本法規規定之同一事項已訂
定新法規發布施行(電信事業平等
接取服務管理辦法)，無繼續施行
之必要，爰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
21條第 4款規定廢止本辦法。

113.5預告
113.7發布

     □是 ■否

聯絡人：韌性建設司
王技正
電話：(02)2380-
0122
電子郵件：
jaimin@moda.gov.t
w



項
次

法規命令名
稱

類型(訂定、
修正或廢止) 擬訂定、修正或廢止之主要內容 預定辦理期

程
是否預期對國際貿易
或投資造成重大影響

聯絡人
及聯絡方式

18 電子簽章法
施行細則

修正

配合 113年 5月 15日總統修正公
布電子簽章法，修正相關對應條
號及憑證機構申請主管機關許可
之檢具文件等事項

113.8預告
113.11發布

□是      ■否

聯絡人：數位產業署
陳專案規劃師
電話：(02)2380-
8324
電子郵件：
cmchen@adi.gov.tw

19
憑證實務作
業基準應載
明事項準則

廢止

配合 113年 5月 15日總統修正公
布電子簽章法，修正憑證作業實
務基準應載明事項由主管機關公
告即可，爰將現行憑證實務作業
基準應載明事項準則予以廢止

113.8預告
113.11發布

□是      ■否

聯絡人：數位產業署
陳專案規劃師
電話：(02)2380-
8324
電子郵件：
cmchen@adi.gov.tw

20
憑證實務作
業基準應載
明事項

訂定

配合 113年 5月 15日總統修正公
布電子簽章法，修正憑證作業實
務基準應載明事項由主管機關予
以公告

113.11公告 □是      ■否

聯絡人：數位產業署
陳專案規劃師
電話：(02)2380-
8324
電子郵件：
cmchen@adi.gov.tw



項
次

法規命令名
稱

類型(訂定、
修正或廢止) 擬訂定、修正或廢止之主要內容 預定辦理期

程
是否預期對國際貿易
或投資造成重大影響

聯絡人
及聯絡方式

21 外國憑證機
構許可辦法

修正

配合 113年 5月 15日總統修正公
布電子簽章法，修正外國憑證機
構申請主管機關許可之相關程序
事項

113.8預告
113.11發布

□是      ■否

聯絡人：數位產業署
陳專案規劃師
電話：(02)2380-
8324
電子郵件：
cmchen@adi.gov.tw

備註：
1.本清單所列法規命令係依法規主管機關可合理預期之範圍臚列，各該法規命令實際訂修情形可能有所變動。
2.已知法規內容「是否預期對國際貿易或投資造成重大影響」者，始須填列該欄位。


